
 
 

 

 

 

夫妻及亲属间房屋产权归属及变动的法律规定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

法》”）在经过 2001 年的重大修改后，最高人民法

院在 2001 年、2003 年和 2011 年陆续颁布了关于《婚

姻法》适用的三个司法解释。特别是 2011 年 8 月

13 日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1）18 号）（以

下简称“婚姻法释（三）”），针对审判实践中亟待

解决的婚前财产、夫妻共同财产、结婚登记瑕疵处

理、不动产善意取得等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规定。其

中，针对夫妻一方财产和共同财产的认定和处理的

规定，经过持续发酵和热炒，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

泛关注和讨论，但充斥其间的各路“专家观点”和

“操作解读”也不乏误读和错漏。 

本报告拟沿着《婚姻法》中有关夫妻共同

财产的原则，综合历次司法解释中有关夫妻共同财

产的演进性规定，梳理出现行有效规定下有关夫妻

一方所有房产和共同所有房产的界线标准。同时，

本着务实和厘清实践操作的态度，本报告也就实践

中常见的有关房产证“加名”、“减名”、亲属间房

屋过户、交易税费等内容进行相应的总结。 

1 夫妻共有房产的界定 

根据《婚姻法》规定1，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由此确立了夫妻

共有财产认定的基本原则。其后，在婚姻法释（二）、

婚姻法释（三）中就各类具体情形做了进一步规定。

具体到房屋而言，综合该等规定，应认定为夫妻共

有房产的情形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序

号 
具体情形 法规依据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所购置的房屋 《婚姻法》第 17 条 

1. 购置 
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权属证书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房屋 婚姻法释（二）第 19 条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或赠与所得的房屋。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

方的除外 
《婚姻法》第 17 条 

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所提供的出资。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婚姻法释（二）第 22 条 

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房屋 婚姻法释（二）第 22 条 

 

 

 

 
继承或受赠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

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婚姻法释（三）第 7 条 

2014年 8月 7日

1  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

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2. 



 
 

 书面约定 夫妻以书面形式约定婚前财产中的房屋为夫妻共同所有的 《婚姻法》第 19 条 

 

2 夫妻一方所有房产的界定 

与夫妻共有房产相对应，《婚姻法》相应规定

了应属于夫妻一方所有房产的情形 2。综合三个司法

解释，应认定为夫或妻一方所有房产的情形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序号 具体情形 法规依据 

1.  婚前房屋 属夫或妻一方婚前财产的房屋 《婚姻法》第 17 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或接受赠与所得的财产，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

夫或妻一方的房屋 
《婚姻法》第 17 条 

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

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 
婚姻法释（二）第 22 条 

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该出资应当认

定为该一方所有 
婚姻法释（二）第 22 条 

2.  继承或受赠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房产 婚姻法解释（三）第 7 条 

3.  书面约定 夫妻采用书面形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中的房产全部

或部分归各自所有 《婚姻法》第 19 条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

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

议处理。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

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

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由产

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婚姻法释（三）第 10 条 

4.  特殊情形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

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

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 
婚姻法释（三）第 12 条 

5.  
与夫妻共有房屋的

关系 

为夫妻一方的所有的房屋，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房屋。当事人另

有约定的除外 
婚姻法解释（一）第 19 条 

 

3 房屋产权变动 

前文第一、二部分界定了夫妻共有房产与一方

所有房产的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如果相关房产

权属在夫妻间发生变动，例如产权人由夫或妻一方

增加为夫妻双方（简称“加名”），或由夫妻双方变

更为夫或妻一方（简称“减名”），或由夫或妻一方

变更为另一方（简称“换名”），与房屋产权变动相

关的税费（例如契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印花

税等）如何征收？夫妻以外的亲属之间（包括近亲

属和非近亲属）发生房产权属变动的，如何征收税

2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

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3. 



 
 

费？下文将就此予以详细介绍。 

3.1 夫妻间房屋产权变动 

(1) 加名、减名、换名 

在婚姻法释（三）实施后，众多家庭为避免夫

妻间房屋归属问题出现争议，纷纷扎堆办理房产证

“加名”手续，而各地最初对待此种“加名”的房

屋产权变更登记是否需要征税的问题，经历了由混

乱到统一的过程。直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夫妻之间房屋、土地

权属变更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3》（财税[2014]4 号），

对夫妻间房屋、土地权属“加名”、“减名”、“换名”

等情形的契税政策有了全面、明确规定。即属于下

列四种情况之一的，夫妻间的房屋产权变更免征契

税： 

i 加名：房屋、土地权属原归夫妻一方所有，

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的； 

ii 换名：房屋、土地权属原归夫妻一方所有，

变更为夫妻另一方所有的； 

iii 减名：房屋、土地权属原归夫妻双方共有，

变更为其中一方所有的； 

iv 份额变更：房屋、土地权属原归夫妻双方

共有，双方约定、变更共有份额的，免征

契税。 

(2) 继承、赠与 

除加名、减名、换名所涉契税外，就夫妻间其

他形式房屋产权变动所涉税种、税率，请参见表 3。 

表 3 

序号 事由 税费 法规依据 

契税 不征契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承土地、房屋权属有关契税问题的批复》（国税

函[2004]1036 号） 

营业税 暂免征收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金融商品买卖等营业税若干免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09]111 号） 

个人所得税 不征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无偿受赠房屋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

通知》（财税[2009]78 号） 

印花税 征收，税率为核定金

额的万分之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1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财税字[1988]第 225 号）

1.  继承（含法定继承、

遗嘱继承） 

土地增值税 不属于应缴纳土地

增值税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1995]第 6 号） 

契税 
全额征收契税，税率

视地区不同在 3－
5%之间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交易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税收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44 号） 

营业税 暂免征收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金融商品买卖等营业税若干免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09]111 号） 

个人所得税 不征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无偿受赠房屋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

通知》（财税[2009]78 号） 

印花税 征收，税率为核定金

额的万分之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1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财税字[1988]第 225 号）

2.  赠与 

土地增值税 不属于应缴纳土地

增值税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1995]第 6 号） 

 

 

3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屋土地权属由夫妻一方所有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82 号）同时废止。该文

仅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房屋、土地权属原属夫妻一方所有，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的，免征契税。 



 
 

3.2 近亲属间房屋产权变动 

除配偶关系外，就近亲属（指父母、子女、祖

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

间的房屋产权变动，相关政策与表 3 规定一致，在

此不再赘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北京市的实践操作为

例，办理近亲属间房屋赠与免税手续时，需要提交

公证机构出具的赠与人和受赠人亲属关系的公证

书、经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赠与公证书）等文件；

办理近亲属间房屋继承免税手续时，需要提交公证

机构出具的继承权公证书等文件。 

此外，在近亲属之间，如果房屋产权变动形式

为买卖，则适用商品房买卖的一般规定。因其非本

文关注重点，故不再赘述。 

3.3 非近亲属间房屋产权变动（继承/赠与） 

为行文方便，前文所述夫妻、近亲属范围以外

的具有亲属关系的个人，统称为非近亲属。针对非

近亲属间的房屋继承、赠与，相关规定也存在特殊

的税收政策，但总体而言，其与近亲属间房屋产权

变动的税费政策趋同，唯契税、个人所得税和营业

税略有不同，具体请见下表 4。

表 4 

序号 事由 税费 法规依据 

契税 

非法定继承人根据遗嘱承受死者生

前的房屋权属，属于赠与行为，应

参照赠与行为征收契税，税率视地

区不同在 3－5%之间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承土地、房屋权属有关契税问题的批

复》（国税函[2004]1036 号） 

营业税 同表 3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金融商品买卖等营业税若干

免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11 号） 

个人所得税 
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依法取得房

屋产权的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

人，对当事双方不征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无偿受赠房屋有关个人所得

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78 号） 

印花税 同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11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财税字[1988]
第 225 号） 

1.  遗嘱继承 

土地增值税 同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1995]第 6 号） 

契税 同表 3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交易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税

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44 号） 

营业税 

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土地使用权

属于下列情形的，暂免征营业税：

（a）无偿赠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

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b）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依法取

得房屋产权的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

赠人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金融商品买卖等营业税若干

免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11 号） 

2.  赠与 

个人所得税 

以下情形的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

当事双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a）
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

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

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的，（b）房屋

产权所有人死亡，依法取得房屋产

权的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无偿受赠房屋有关个人所得

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78 号） 



 
 

印花税 同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11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财税字[1988]
第 225 号） 

土地增值税 同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1995]第 6 号） 

 

4 结论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全国法院一

审受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且案件

相对集中于婚前贷款买房、夫妻之间赠与房产、亲

子鉴定等争议较大的问题。在婚姻法司法解释特别

是婚姻法释（三）出台前，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

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对结婚登记程序瑕疵的救济

手段、父母为子女结婚购买不动产的认定、离婚案

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不动产的处理等问题做出

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相对明确的法律适用

标准，提高了审判实务中的工作效率。 

但现行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法理上仍存

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例如，对于夫妻财产制，我国采用的是以法定

财产制为主，以约定财产制为补充的制度。法定财

产制在我国即共同财产制，表现为婚姻法第 17 条4

的规定。约定财产制主要表现为婚姻法第 19 条5规

定以及此后的婚姻法司法解释。在婚姻法释（三）

施行前，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立法倾向为将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赠与财产规定为夫妻共

同财产，但在婚姻法释（三）中出现了逆转，主要

表现为婚姻法释（三）第 7 条规定。 

又如，将产权登记即视为父母对自已子女一方

的赠与的意思表示，虽然在司法实践中便于司法鉴

定，但其合理性值得商榷，并且，其收窄了当事人

意思表示的表现形式类型，未能充分体现上位法的

立法本意。 

现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弱化了夫妻财产的

身份性和伦理性，吸收了很多财产法的规定。但显

然二者有交叉亦有区别，简单的植入财产法的规定

而不考虑该等财产上附加的身份性和伦理性未必

能真正有效理顺夫妻间的财产关系。 

房产作为夫妻财产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尤引人

关注。其不仅事关夫妻财产关系本身，也会影响近

亲属、非近亲属间的房屋产权归属及变动。但不论

法律条文如何规定，在具体条文背后应有一以贯之

的价值导向，而非为解决一时之需的权宜之计。婚

姻法释（三）中的很多内容是在以前的法律条文中

所没有的，这些改变是否适合我国国情，是否会成

为好的价值导向等都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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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

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

等的处理权。 
5  第十九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

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

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